1、总体目标
通过开展2026年度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一体化推进各项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任务，全面掌握红谷滩区国土利用变化情况，保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以下简称“三调”） 及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的现势性，掌握城市空间利用、生活品质、交通便捷、公共服务、安全韧性等情况，有效支撑高质 量发展和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
2、工作内容
 1.2026年城市空间监测
以 2025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为底图，依据最新遥感影像和相关专题资料，结合实地调查，进一步细化相关地类及属性等，掌握城市空间利用、生活品质、交通便捷、公共服务、安全韧性等情况，支撑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与动态维护、城市体检评估和用途管制等各项工作。
2.日常变更调查
日常变更调查是指根据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耕地保护、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和自然资源执法、用途管制、生态修复等工作需要，对年底前稳定的地类变化及时更新，是变更调查工作的常态化开展模式。县级依据部局实施方案、技术要求及省级实施方案或细则，利用“国土调查云”平台，开展日常变更调查工作。对于自然资源管理急需的，县级可通过“直报即审”模块直接报部，部审核后同步反馈省市县。
日常变更调查成果通过国家级核查后，可通过“国土调查云”平台下载确认已变更证明材料，并纳入2026年度变更调查成果。
(1)日常变更调查分类
1)项目管理涉及地类变更
对于补充耕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废弃矿山治理、国土绿化、沙地治理、营造林、退耕还林还草、高标准农田建设、河湖治理、移民撤村等项目中的图斑，根据项目和有关文件要求纳入日常变更。
2)监测监管涉及地类变更
对于各类自然资源监测监管、耕地保护、国家自然资源督察等工作中发现的年底前稳定的地类变化，及时按照地类认定要求纳入日常变更。
3)地方自主发现变化
地方在日常监测、巡查等过程中发现的年底前稳定变化及城市国土空间监测发现的城镇内部国土利用变化，按要求纳入日常变更。
另外各地在国土调查成果应用时，发现调查成果与实地现状不一致的，以及各级检查中发现的错误，按要求纳入日常变更。
(2)开展实地调查
按照变更调查技术要求和省级实施方案或细则等对发现的变化信息要核实确认地类，调绘图斑边界，记录更新各类属性信息及单独图层变化情况;对影像未能反映的新增地物进行补测和调查;对于无法通过遥感影像确定地类的变化地块，可实地举证，并通过“国土调查云”平台及时在线提交举证照片各地充分利用城市国土空间监测、地籍调查和不动产登记等成果，对城镇村庄内部国土利用现状二级地类进行调查更新。
(3)数据制作与上报
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利用“国土调查云”平台开展日常变更调查，逐级上报到部。对于各类项目管理涉及的日常变更调查，可按照“完成一个项目，上报一个项目”或“完成一批，报送一批”的模式制作更新数据;对其他非项目管理涉及的日常变更调查，按照“完成一批，报送一批”的模式制作更新数据。对于已部署自然资源业务内网的地区，登录部署在自然资源业务内网的“国土调查云”内网平台相应任务模块，上传日常变更调查更新数据包;对于未部署自然资源业务内网的地区，采用线下方式报送日常变更调查更新数据包。
3.年度变更调查
年度变更调查是对全年日常变更调查成果进行汇集，结合最新遥感影像对发生新变化的地块开展补充调查，完成县级数据更新，形成年度变更调查成果，并逐级上报。
(1)制作调查工作底图
以县级为基本调查单元，结合符合分辨率、时相要求的遥感影像，叠加已在部备案的各类用地管理信息矢量数据、地方在各类监测监管中自主发现的疑似变化地块以及日常变更调查成果制作县级变更调查工作底图
(2)开展实地调查
以2026年12月31日为标准时点，对调查工作底图中所有的变化信息，进行核实。对新发生变化的地块以及影像未能反映的新增地物，开展实地补测、调查和举证工作，调查要求与日常变更调查要求一致。
(3)权属信息更新
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土地权属信息以确权登记机构的登记结果为准。县级调查机构要根据确权登记机构提供的登记结果，开展年度变更调查成果中的相关权属信息更新工作。
(4)年度国土调查数据更新
县级调查机构按照变更调查技术要求、国土调查数据库更新标准等，基于日常变更调查及年底集中调查成果，结合权属信息更新等成果，开展年度国土调查数据库等成果更新。
4.市级核查与省级核查工作
县级上报的调查成果经市级审核合格后报省级复核，对于市级审核和省级复核反馈的核查意见，应在省级和市级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修改，涉及外业补充举证的要及时补充举证，直至市级和省级全部核查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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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果包括调查数据、统计汇总表格和数据库等数据类成果，年度变更调查实施方案、技术要求及有关报告等文字类成果，以及资料收集、内业处理、外业调查、质量控制等工作过程中形成的各类过程性成果和资料。
4、服务人员要求
为保障2026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服务项目工作有序进行，供应商需为本项目提供稳定的技术服务团队，并指定项目总负责人、外业技术负责人、内业技术负责人各一位。成交供应商须安排不少于3名具有相关国土变更调查内业建库工作经验的内业建库人员及10名外业技术人员专门负责该项工作，在该项工作启动后至数据库成果第一次上报自然资源部审查期间，成交供应商须按采购人的要求派驻3名内业人员常驻采购人办公场地办公、对接相关工作，未按采购人要求派驻人员的及开展调查工作的，采购人有权从成交金额中扣减最高40%的项目经费。（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如未提供或不满足投标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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